[bookmark: OLE_LINK1]《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方案（试行）》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行为，进一步推动殡葬领域腐败乱象整治工作，持续强化殡葬服务民生保障功能，降低群众负担，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强化殡葬事业公益属性。
根据《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工作指引（试行）》（昆发改价格〔2025〕197号）文件要求，安宁市发改局拟制了《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方案（试行）》，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安宁市农村公益公墓收费定价制定的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安排，切实规范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行为，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将公益性安葬（放）设施纳入政府定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2〕1080号）、《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昆明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公益 性安葬（放）设施价格管理的通知》（昆发改价格〔2023〕177号）、《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工作指引（试行）》（昆发改价格〔2025〕197号）文件精神，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收费需纳入政府定价管理。公益性安葬（放）设施价格和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各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按照设施审批权限制定具体价格和收费标准，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2、 价格制定过程
在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多次指导下，安宁市发改局对全市农村公益性公墓建墓、建安、维护管理等费用开展了成本调查，在成本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区间价格。并多次组织民政局、各街道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拟制了《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方案（试行）》。
三、价格制定主要依据
（一）《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二）《云南省政府定价目录》
（三）《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将公益性安葬（放）设施纳入政府定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2〕1080号）
（五）《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111号令）
（六）《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意见的通知》（昆政发〔2011〕48号）
（七）《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工作指引（试行）》（昆发改价格〔2025〕197号）
四、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主要内容
（一）拟制定的建墓成本收费区间
建墓成本费=建墓材料费+建安服务费。费用结合各街道实际建墓成本调查价格进行测算。
1.单墓价格区间：1100元/穴—2000元/穴（包括墓碑、碑座、盖板、刻字、安装辅材费、人工费、运输费用等），该区间价格允许向下浮动。
2.合墓价格区间：1200元/穴—2300元/穴（包括墓碑、碑座、盖板、刻字、安装辅材费、人工费、运输费用及合墓穴的二次安葬等），该区间价格允许向下浮动。
3.节地生态安葬收费价格区间：不超过700元/穴（不区分单墓合墓），该区间价格允许向下浮动。
（二）维护管理费收费
[bookmark: _GoBack]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现实行按照每年每个公墓管护经费不低于5万元的标准由安宁财政保障，人员工资由街道和安宁市民政局两级各按50%保障，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故不收取村民维护管理费。

